
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胜油局发〔2018〕159 号 

 

 

 

各单位，各部门： 

胜利油田科技孵化器建设实施方案（试行）业经 8月 8日油

田领导班子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

        胜 利 油 田 分 公 司  

2018 年 9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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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国家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战略，搭建创新创业平

台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，根据集团公司《关于发布<关于建设中

国石化科技孵化器的试行方案>的通知》（中国石化科〔2017〕

390 号）、《关于发布<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、加快建设中

国石化科技孵化器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中国石化科

〔2017〕391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中国石化科技孵化器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中国石化科〔2018〕111 号），结合胜利石油管

理局有限公司、胜利油田分公司（以下统称油田）实际，制定本

方案。 

一、科技孵化器功能定位 

科技孵化器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、培养高新技术企业为宗

旨的科技创业服务机构。科技孵化器以支持技术创新为起点、培

育商业模式创新为关键，通过管理创新，加快油田科技成果转化，

培育产业发展新动力，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对孵化器和创新创业的

相关优惠政策，促进油地共同发展，推动油田融入山东省新旧动

能转换重大工程，全面提升油田发展质量与效益。 

（一）科技孵化器应服务于油田战略布局、转型升级发展和

培育新业务的需求，重点布局新材料、新能源、新产品,以及配

合主营业务发展的相关新工艺、工程技术、专有设备、大数据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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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应用软件开发等领域。 

（二）科技孵化器是对油田现有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善和补

充，是油田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与现有研发体系、各

主营业务单元优势互补、共同推进。 

（三）通过建设科技孵化器，采取创新创业人员出资持有创

业公司股份等多种方式，将创业核心团队与油田形成以股权为纽

带的利益共同体，探索建立市场化整合科技资源和科技成果转化

的体制机制，服务油田科研、技能操作等创新创业人员，培育新

技术、新领域。 

（四）通过建立科技孵化器，推进协同创新，促进资源开放

共享和高效利用，打破传统体制机制障碍，为油田创新创业人员

提供立项支持、经费使用、科技贷款、创业辅导、人才培育等各

种优惠政策。依托东营市已建成的实体科技孵化器，鼓励油田科

研单位建成科技孵化器运营公司分站，享受孵化器运营相关优惠

政策。 

二、科技孵化器运行模式和主要内容 

科技孵化器建设分为创意创新阶段和创业阶段。创意创新阶

段主要是对具有市场前景或创业前景的“创意”“点子”以及涉

及油田未来发展的新技术、新模式进行初步培育；创业阶段主要

是针对市场前景较好、商业模式清晰的项目，通过成立创业公司，

使之快速成长壮大。 

（一）创意创新阶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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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创意创新项目申报 

项目团队主要针对项目的商业化前景、技术的转化应用等编

写创意创新立项简介、立项商业计划书等材料，经所属二级单位

审批后报送油田科技孵化器中心审查；审查通过后，油田科技孵

化器中心分专业组织专家组论证；论证通过的，列入油田科技进

步计划创意创新项目。对符合中国石化要求的，油田科技孵化器

中心组织筛选后申报中国石化“创新空间”或“新领域培育”项

目。 

2.创意创新项目培育 

创意创新项目培育时间一般为1～3年，纳入油田科研项目管

理，允许项目失败或退出。 

培育前，油田与项目团队通过协议约定创新目标、知识产权

归属、风险与收益分担、激励方式等。 

培育中，根据项目阶段目标进行检查考核，完成目标的续拨

付下一阶段研究经费；未完成目标的，经专家论证，延期或及时

中止，降低投入风险。 

培育结束后，油田科技孵化器中心组织专家评审。对市场前

景较好、商业模式清晰的项目，可纳入油田科技孵化器孵化、效

益开发项目承包转化、市场化许可或转让。对不成熟但符合油田

发展战略的项目，可继续申请科技立项。培育失败的项目，由油

田科技孵化器中心认真总结教训，不追究项目团队责任。 

（二）创业阶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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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创业项目申报 

经专家评审进入创业阶段孵化的项目，或在新能源、新材料、

新产品等领域有较好研发基础的科技成果和技能创新成果均可申

报创业项目。 

项目团队提报创业项目建设方案、合资合作意向书、项目可

行性研究报告，明确项目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建设目标、工作内容、

风险分析、工作计划等，经所属二级单位审批后报科技孵化器中

心。 

2.创业项目审核与审批 

油田科技孵化器中心牵头组织专家对创业项目进行审核，经

油田科技孵化器工作小组审议后报集团公司备案或审批。 

中国石化系统内投资的创业项目实行三级限额审批管理。投

资额度在 300 万元以下的，由油田科技孵化器领导小组审批，报

集团公司科技部备案；投资额度在 300（含）万元及以上、1000

万元以下的，报经集团公司科技部审批；投资额度在 1000（含）

万元以上的，报集团公司科技部初审、集团公司孵化器工作领导

小组审批。 

涉及中国石化系统外投资、合资合作及无形资产处置的，无

论额度大小，均需报集团公司科技部初审、集团公司孵化器工作

领导小组审批。 

3.商业方案编制 

经集团公司和油田批准同意的创业项目，由项目团队编制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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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商业方案（主要包括资产评估报告、尽职调查报告、股东协议、

公司章程、投资协议，总体设计和基础设计等），经油田领导班

子会审议通过后报集团公司审批。根据集团公司批复和授权，油

田科技孵化器中心组织签署投资合作合同后，与各投资方共同设

立创业公司。 

4.创业公司设立 

对与油田现有业务关联度较高，以及涉及油田未来转型发展

领域的创业项目，油田原则上直接或间接控股创业公司；其他领

域可以不控股。 

5.创业公司入驻实体孵化器 

创业公司成立后，油田科技孵化器中心根据创业公司的类型

选择入驻东营市科技孵化器运营公司，享受东营市相关优惠政策；

对油田创新创业人员自筹资金且未使用集团公司知识产权的项

目，油田科技孵化器中心审核备案后组织入驻实体孵化器。 

6.创业公司管理 

科技孵化器中心每年至少组织 1次评估考核，重点评估创业

公司技术开发能力、经济能力、财务评估、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

潜力等。对集团公司和油田投资的创业公司，3 年内不考核其投

资收益等指标。 

实行创业公司动态管理，对于存在重大隐患而未采取实质性

应对措施，未取得实质性进展、无法实现目标，以及发展方向发

生变化、不符合油田战略发展要求等情况之一的，将责令退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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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创业公司运营 

按照内部市场化运营原则，各单位科技基础设施、大型科研

仪器、公用工程及其他服务等要向创新创业人员开放。 

符合条件的科研人员可按照内部市场化运营原则，有偿使用

中国石化知识产权创办公司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；集团公司、油

田控股的创业公司可以借助中国石化、胜利油田的品牌效应转移

转化成果和开拓市场。 

8.创业公司出孵 

入驻实体孵化器一般不超过 3年，可以延期，但累计延期时

间不超过 3年。已完成孵化目标任务的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出孵。 

创业公司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进行运营管理。油田科技孵化

器中心负责油田股权和股权退出管理。集团公司和油田股权退出

方式包括股权出售、集团公司和油田回购、IPO 退出、破产清算，

以及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其他退出方式。 

三、管理与职责分工 

（一）管理架构 

成立油田科技孵化器领导小组。 

组  长：孔凡群  郭洪金 

成  员：李永哲  韩  辉  乔恩言  宋明水  张宗檩 

 刘汝东 

领导小组下设工作组。 

主  任：张宗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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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 

马  波  马清彪  王洪华  冯志强  刘崇佳 

刘惠民  孙  国  杨新忠  杨耀忠  束青林 

高国强  郭子江  崔树杰  解宝贵 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科技处，负责油田科技孵化器中心的建

设。 

（二）职责分工 

1.油田科技孵化器领导小组，全面领导油田科技孵化器工

作。 

2.油田科技孵化器工作组,负责审查科技孵化器项目，研究

科技孵化器建设发展、制度创新等事项。 

3.油田科技孵化器中心负责研究国家和集团公司政策，制订

科技孵化器建设发展规划、配套制度创新；负责科技孵化器建设

的创意创新阶段项目培育、知识产权归属和收益界定、知识产权

运营等日常运营管理；负责创业阶段项目投资、管理、孵化，以

及日常沟通、协调、服务工作。 

4.工作组成员部门职责 

（1）党委组织部负责技术干部创业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的

研究制订与落实。 

（2）人力资源处负责技能人才创业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的

研究制订与落实。 

（3）投资发展处会同科技孵化器中心组织创业项目投资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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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审查与报批，组织论证评估前期准备工作。 

（4）财务资产处（部）负责科技孵化器项目的资金安排；

负责资产评估相关事项的审查和备案；对创业项目投资方组织开

展财务、税务、资产等尽职调查,负责油田股权收益管理。 

（5）企业管理处会同科技孵化器中心负责创业公司设立方

案的审查与报批；负责配套创业公司市场准入等相关政策；负责

将创业公司股权收益纳入相关二级单位绩效管理。 

（6）法律事务处负责油田投资创业项目相关协议、合同的

法律审查及相关法律尽职调查。 

（7）审计处负责油田控股创业公司财务成本、投资项目的

审计。 

（8）油气勘探管理中心、油气开发管理中心、工程技术管

理中心、信息化管理中心负责科技孵化器项目的专业审查。 

5.二级单位负责本单位创意创新阶段项目的申报和培育实

施、创业项目的遴选，以及本单位的技术保密及知识产权管理。 

四、管理措施和激励政策 

（一）经费支持 

1.油田培育经费 

油田适当增加年度科研经费，设立科技孵化培育专项经费，

用于创意创新阶段项目的培育，并根据项目培育情况逐年调整。 

培育经费实行分级管理，用于项目研究、开发、试验所需的

材料（包括原材料、辅助材料、低值易耗品和零配件等）、小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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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仪器和设备购置费低于 3万元且无采购物码的，项目团队可

以自行采购，其他按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。 

2.中国石化培育经费 

创意创新项目通过油田科技孵化器中心审核后可申报集团

公司“创新空间”或“新领域培育”项目。通过“创新空间”项

目筛选的，每个项目由集团公司科技部提供 10～20 万元的立项

培育支持；通过“新领域培育”项目筛选的，在科研项目立项中

由集团公司科技部给予资金上的适当倾斜。 

3.集团公司科技创新创业专项资金 

集团公司设立科技创新创业专项资金，授权委托中国石化科

技开发公司管理，初期规模 2亿元。创业项目通过油田科技孵化

器中心审核后，可根据需求申请集团公司投资。 

（二）鼓励油田职工离岗创新创业 

1.离岗创新创业人员管理 

创新创业人员申请离岗创业的，应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

请，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，与所在单位签署离岗协议。油田保

留离岗创新创业人员 3年劳动关系。 

3 年内离岗创新创业人员要求回原单位工作的，应在原单位

要求的期限内向原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由原单位审查同意后安排

相应工作。 

离岗创新创业人员应遵守法律、法规、监管机构以及集团公

司和油田的相关规定，遵守竞业限制的有关法律和约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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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离岗创新创业人员待遇 

离岗创新创业人员按离岗前基本薪酬、住房补贴、休假疗养

补贴和积累贡献奖计发待遇，单位调整基本薪酬、休假疗养补贴

和积累贡献奖时离岗人员相应调整；社会保险、企业年金及住房

公积金等缴费基数由原单位按照同岗位人员水平确定，并享有与

原单位其他在岗人员同等参加职称评审、岗位等级晋升等方面的

权利；离岗创新创业期间取得的业绩、成果等可以作为其职称评

审的重要依据；3 年后可选择回原单位继续工作或与原单位解除

劳动合同。选择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的，所持创业公司股份应参照

《胜利石油管理局 胜利油田分公司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管

理规定》等廉洁从业规定办理。 

3.创业公司使用油田相关单位的技术进行创业时，可将油田

技术许可收入和股权收益计作该单位收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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